
粤财行〔2021〕136 号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均衡性，按照预算管

理有关规定和《广东省侨联关于报请审核 2022 年省华侨事业费

分配计划的函》，现提前下达 2022 年华侨事业费转移支付资金

（金额及列支科目详见附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

数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此项资金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

二、此项资金专项用于地方困难归侨帮扶和基层侨联建设。

请各地严格按照《中国侨联关于华侨事务预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加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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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科学管理和使用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三、请各地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

执行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

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此外，要组织

本级主管部门制定项目明细绩效目标，于 60 日内报送省财政厅

和省主管部门备案。

附件：1.2022 年华侨事业费提前下达分配情况表

2.华侨事业费绩效目标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1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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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元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16,756,000.00

一、各市合计 11,168,000.00

    广州市小计 601  1,094,000.00

        广州市本级 601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094,000.00

    深圳市小计 602  387,000.00

        深圳市本级 602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87,000.00

    珠海市小计 603  475,000.00

        珠海市本级 603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475,000.00

    汕头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4  524,500.00

        汕头市本级 604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524,500.00

    佛山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5  161,000.00

        佛山市本级 605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61,000.00

    韶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6  263,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63,000.00

    河源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7  243,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43,000.00

    梅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8  2,117,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117,000.00

    惠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9  421,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421,000.00

    汕尾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0  671,000.00

        汕尾市本级 610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671,000.00

    东莞市小计 611  136,000.00

        东莞市本级 611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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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中山市小计 612  289,000.00

        中山市本级 612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89,000.00

    江门市小计 613  819,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819,000.00

    阳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4  273,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73,000.00

    湛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5  603,000.00

        湛江市本级 615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603,000.00

    茂名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6  826,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826,000.00

    肇庆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7  886,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886,000.00

    清远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8  181,5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81,500.00

    潮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9  373,000.00

        潮州市本级 619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73,000.00

    揭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20  226,000.00

        揭阳市本级 620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26,000.00

    云浮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21  199,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99,000.00

二、省直管县合计 5,588,000.00

        顺德区 605004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44,000.00

        南雄市 606006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2,000.00

        仁化县 606007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0,000.00

        翁源县 606009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1,5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 606011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8,500.00

        龙川县 607005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46,000.00

        紫金县 607006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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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连平县 607007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45,500.00

        兴宁市 608003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20,000.00

        大埔县 608007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474,000.00

        丰顺县 608008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81,500.00

        五华县 608009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00,000.00

        博罗县 609005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817,500.00

        陆丰市 610003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27,500.00

        海丰县 610004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52,000.00

        陆河县 610005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85,000.00

        阳春市 614003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27,500.00

        雷州市 615006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2,000.00

        廉江市 615007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8,000.00

        徐闻县 615010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61,000.00

        高州市 616005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75,000.00

        化州市 616006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6,000.00

        广宁县 617006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0,500.00

        德庆县 617007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0,000.00

        封开县 617008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500.00

        英德市 618004 华侨事业费 2013405 华侨事务 893,500.00

        英德市 618004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47,5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618007 华侨事业费 2013405 华侨事务 24,500.00

        连南瑶族自治县 618008 华侨事业费 2013405 华侨事务 28,000.00

        饶平县 619003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42,500.00

        普宁市 620004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85,000.00

        揭西县 620005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12,000.00

        惠来县 620006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247,000.00

        罗定市 621003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38,500.00

        新兴县 621004 华侨事业费 2300227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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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项目名称 中央下达华侨事务预算/困难归侨扶贫救助补助资金

资金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一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侨联 实施单位 各地市侨联、县（市、区）侨联

实施期限 起始年度 2022年1月1日 到期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预算金额 总金额      20,460,000.00 当年度金额                      20,460,000.00 

实施期目标 当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全面加强依法为侨、护侨、精准扶贫、改善侨界民生，加强基层侨

联建设，完善组织覆盖面及服务功能。

1.根据各地2021年实际归侨情况，对低

保归侨、困难归侨子女、困难归侨临时

救助、南侨机工遗孀实施生活补助和慰

问，实现精准扶贫；2.完成慰问贫困归

侨侨眷900人次；3.加强基层侨联建

设，提升为侨服务功能；4.组织贫困归

侨侨眷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竞争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100%

产出指标 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参加人次 50人次 50人次

产出指标 预算（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率（%）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慰问贫困归侨侨眷人次

（人）
900人次 900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研、培训、检查、活动次

数（次）
 5次  5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慰问贫困归侨侨眷完成率

（%）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研、培训、检查、活动次

数工作完成率（%）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归侨补助人数（人） 5100人次 5100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发放工作完成率（%）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层侨联建设（或活动）
建设和活动100个

（次）

建设和活动100个

（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特困归侨生活补助保障率

（%）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发生群体事件次数（次） 群体事件≦0 群体事件≦0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众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90% 满意度≥90%

效益指标 公平性指标 信息公开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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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侨联，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抄送：省侨联，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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